
附件 

112年高雄市體育有功人員表揚活動推薦表  編號： 

推薦類別 
□傑出選手獎    □績優教練獎   □優秀裁判獎   □績優體育團體 

□熱心體育獎    □卓越貢獻獎   □終身成就獎 

受

推

薦

個

人

或

團

體

基

本

資

料 

個人 

個人或團體代表黏

貼最近1年2吋半身

彩色照片乙張 

姓名  性別  年齡  

服務

單位 

 

 

 (學生得填就讀學校) 

職稱  

通訊 

地址 

 

 

 

聯絡

電話  

團體(績優體育團體及熱心體育團體請填本項) 

名稱  

負責

人 
 職稱  性別  年齡  

聯絡

人 
 

通訊 

地址 
 

聯絡

電話 
 

推

薦

單

位

基

本

資

料 

聯

絡

方

式 
(必

填) 

推薦

單位

名稱 

 負責人簽章  

聯絡

人 
 職稱  

電話  手機  

傳真  e-mail  

通訊 

地址 
 

具

體

事

蹟 

(請條列式書寫) 

 

 



證

明

文

件 

 

□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(戶籍謄本為最近三個月內申請，記事欄不得省略)，或現

戶 

  全戶電子戶籍謄本(紙本輸出)(請參閱填表說明3) 

□參賽證明  

□獲獎證明、獎狀 

□秩序冊 

□贊助證明文件 

□推展體育事務證明 

□其他有利於查證等證明資料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

 (請自行檢視應附文件後勾選，影本請自行簽章證明與正本相符) 

 

 

 

 

 

填 

表 

說 

明 

1. 「傑出選手」、「績優教練」（具體事蹟為本市籍獲聘擔任國家代表隊教練

者）」、「優秀裁判」請提供新式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證明，選手需設籍本市滿

一年以上。 
2. 「傑出選手獎」及「績優教練獎」具體事蹟乙欄，該事蹟發生期間自民國110

年6月1日起至112年5月31日止。 
3. 「現戶全戶電子戶籍謄本」可至內政部戶政司官網

(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/16)以自然人憑證申請。 
4. 曾獲表揚之事蹟，不得重複列舉提報參加相同獎項。 

5. 各該推薦人、受推薦人，同意本局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蒐集個人資料。 

6. 請將證明文件影本附於本推薦表後裝訂，未附照片及證明資料不齊者，不予

受理，不得異議。 
7. 本推薦表紙本請經推薦單位用印(或負責人簽章)暨相關證明文件請於112年7

月10日前送達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綜合企劃科（813003高雄市左營區世運

大道100號）憑辦，以郵戳為憑，逾期不予受理。另務必請於線上表單填寫推

薦資料並依表單說明上傳照片至雲端硬碟，表單連結：

https://www.surveycake.com/s/M4KZQ。 
8. 獲獎名單將於評選結束後正式函知推薦單位，並同步公告於本局網站。 

9. 洽詢專線： (07)5813680#504 
 

https://www.ris.gov.tw/app/portal/16
https://www.surveycake.com/s/M4KZQ

